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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
工作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管理的起点，保障调查质量对

于保障人居环境安全至关重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

法》规定，受委托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活动的单位对其出具

的调查报告等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部陆续发布了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技术导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技术导则》）《建设用地土壤

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

估、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审

指南》）等规范指南，对于规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保

障调查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特

别是涉及采样调查的，技术环节多且复杂。实践表明，为切实保

障调查质量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过程监管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1 年 5-7 月，编制组梳理了国内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及其质量管理相关的技术导则和指南，借鉴全国重点行业

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（以下简称企业用地调查）质量控制

工作经验，调研珠海市等地在调查质量监督检查、报告抽查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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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中的实践经验，形成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

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南》）初稿。8-9 月，

编制组通过视频会议、座谈交流等方式，进一步调研总结了山东、

广东等地经验。10-11 月，组织召开了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

从业单位、有关专家等 3 个座谈会，并征求了部内有关司局、直

属单位意见，经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包括适用范围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机制、工作程序与要求、

其他事项等四部分。其中：

质量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包括组织实施主体、组织实施方式、

人员要求、第三方专业机构要求和工作经费等。

工作程序与要求包括确定监督检查对象、实施质量监督检

查、整改要求与结果运用等。

四、重点问题说明

（一）关于适用范围

根据《调查技术导则》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分为 3个阶

段，第一阶段主要为书面调查和现场踏勘，第二阶段主要为采样

调查，第三阶段主要为补充调查。

《工作指南》规定：本指南适用于建设用地第二阶段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的质量监督检查（以下简称质量监督检查）工作，包

括对调查关键环节（现场采样环节和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）的监

督检查以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通过评审后的监督抽查。被检

查单位包括调查单位、采样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。质量监督检查

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报告评审，对专家评审难以把关的现场采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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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、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的质量进行事中监管，以及对专家评

审质量的事后监管。

本指南适用于建设用地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质量

监督检查工作。主要考虑是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为书

面调查和现场踏勘，一般情况下，通过报告评审可对调查质量把

关；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需要开展采样和检测分析，

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、甚至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将严重影响调查质

量。

第二阶段调查包括制定采样分析计划（含点位布设）、现场

采样、实验室检测分析、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。其中：制定采

样分析计划（即布点采样方案）、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可通过报

告评审把关。现场采样和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，通过报告评审难

以发现其实际质量问题，并且是影响调查质量的关键环节，有必

要突出重点，实施现场实地检查。

部分省份对设区的市评审通过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实

施抽查制度，对于推动提高调查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总结地方

经验，《工作指南》提出了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通过评审后

的监督抽查要求。

（二）关于组织实施主体

《工作指南》规定：对现场采样环节、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

的质量监督检查，由组织评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设区的市

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实施，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。

对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审通过报告的抽查，由省

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实施，以发挥省级部门对市级的监督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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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作用。

（三）关于组织实施方式

借鉴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由第三方机构开展质量控制的

经验，《工作指南》提出质量监督检查可以有两种组织实施方式：

一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行组织专家开展；二是指定或委托第

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或者组织专家开展。同时，对质量监督检查人

员、第三方专业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提出了要求。

（四）关于质量监督检查对象

《工作指南》规定了 3 种确定调查对象的方式：

1.必查，即必须纳入市级监督检查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

（以下简称调查活动）。主要是突出重点，包括涉及人居环境安

全的重点地块，即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确定的潜在高风险地块

以及曾经列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地块，且用途拟变更为住

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或者规划用途不明的，以及社会

舆情重点关注的地块。

2.抽查，即其他地块的调查活动，均抽取部分纳入监督检查

范围。抽查方式和比例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

况确定。

3.对群众举报的调查活动，可以纳入质量监督检查范围。主

要是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。

（五）关于监督检查方式

《工作指南》对现场采样环节、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的质量

监督检查方式进行了规定。对于现场采样环节，随机抽取部分采

样点，通过现场旁站等方式进行检查。对于实验室检测分析环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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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通过赴检验检测机构现场检查的方式，查阅相关记录，也可

以采取密码平行样或者现场采样环节同步采集的平行样比对分

析、统一监控样分析等方式对相关地块的样品分析测试质量进行

检查。

《工作指南》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通过评审后的监督抽

查，明确抽查发现报告结果存疑的地块，可以组织开展采样复测。

被检查单位对采样复测结果有异议的，《工作指南》借鉴《粮食

质量安全监管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令第 42号）关于粮食质量安

全检验争议的处理原则，规定可以申请再次复测；省级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再次复测的，应当组织再次复测，必要时，可

安排省级生态环境监测部门进行再次复测。

（六）关于质量监督检查结果的运用

1.对报告本身的质量监管。现场采样环节、实验室检测分析

环节的质量监督检查结果作为报告评审时的重要参考；报告评审

后的质量抽查，发现报告结果存疑的、并经采样复测表明报告结

果存在重大问题的，应当责令调查单位重新调查，并重新组织评

审。

2.对调查单位的质量监管。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质

量监督检查结果定期在其官网予以公布，并同步在“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”

予以公开。

3.对报告评审专家的评审质量监管。对发现评审存在重大疏

忽的有关评审专家，依据《评审指南》及有关规定，实施动态调

整，并将有关情况抄送专家所在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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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监管的信息化手段

借鉴企业用地调查经验，质量监督检查工作采用信息化手

段，通过调查质控 APP 记录有关检查情况，确保留痕，提高工作

效率，防范廉政风险。一是记录检查点位和项目、检查结果等关

键信息；二是实现管理闭环，质量问题对应的照片或视频、检查

意见、问题整改及复核情况均要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。

调查质控APP在企业用地调查使用的APP基础上进行修改完

善，并实现与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进行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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